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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摘要  
 
 

荷蘭的廢物管理政策  
 
 
1. 引言  
 
 
1.1 荷蘭的廢物管理系統舉世知名。2011年，經回收及堆肥 1 的
都市固體廢物佔該國處理的廢物量達 61%，其餘 38%的廢物則經

焚化處理，只有1%都市固體廢物棄置於堆填區。荷蘭制訂了明確的

國家廢物管理政策和數量指標，並設有全面的廢物處理基礎設施，

在廢物回收及熱能廢物處理方面位居歐洲前列。  
 
1.2 荷蘭建立了成功的廢物管理系統，其廢物回收率高，廢物

焚化設施兼具能源效益，並把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量減至最少，有鑒

於此，香港與荷蘭在 2013年 5月 6日簽署廢物管理合作意向書。根據

意向書，雙方將會透過政府、工業、教育與研究組織相互交流，在

廢物議題上合作。雙方亦同意加強合作，增加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

方面的交流，並分享專門技術和策略，以提高資源回收及減少廢物

棄置。  
 
1.3 本資料摘要旨在提供荷蘭廢物管理政策的概覽，並特別探討

荷蘭的廢物焚化處理技術，涵蓋範圍包括發展概況、能源回收過程、

監察及執行措施，以及公眾對該項技術的接受程度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堆肥指對可生物降解的物質進行生物處理，並產生可回收的產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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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廢物管理政策的規管架構  
 
 
負責機構  
 
2.1 荷 蘭 的 基 礎 設 施 和 環 境 部 (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
Environment)是主管荷蘭整體環境政策的政府機構。該部因應國內

情況制訂國家環境政策和策略，並確保將歐洲聯盟 (下稱 "歐盟 ")的
法例納入國家的規例。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 (Rijkswaterstaat)是基礎

設施和環境部的行政機關，負責分析國家及歐盟廢物政策及規例的

發展，以及評估有關政策及規例。該局亦向基礎設施和環境部提供

意見，並在政策實施方面為該部提供支援。  
 
2.2 在地區層面上，省政府負責把國家政策納入地區架構、發出

環境許可證、巡查廢物處理設施 (包括廢物焚化及堆填設施 )，以及

制訂噪音和廢氣排放的上限。此外，市政府負責推行國家的環境管理

政策和策略，並執行環境規例，例如市內家居廢物和工商業活動產生

的廢物在分類、收集、處理、循環再造和棄置等方面的規例。  
 
 
相關規例  
 
2.3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主 要 以 《 環 境 管 理 法 》 (Environment 
Management Act)為依據。《環境管理法》訂明荷蘭須採用綜合環境管理

模式，並界定國家政府、省政府和市政府的角色，從而訂明相關的

法律架構。該項法令涵蓋收集廢物、有害廢物處置、空氣質素、噪音

滋擾和工商業活動所需的環境許可證等事宜，並訂明各項環境管理

策略 (包括環境規劃、環境影響評估、環境許可證和環境報告方面的

規定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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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荷 蘭 亦 須 遵 循 歐 盟 發 出 的 《 工 業 排 放 指 引 》

(Industrial  Emissions  Directive)。該項指引要求成員國控制和減少工業

排放對環境的影響。荷蘭把《工業排放指引》納入國家法例中，分別

為《環保活動令》 (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Decree)、《環保法律令》

(Environmental Law Decree) 及《環保法一般條文》 (General Provisions 
Environmental Law)。具體而言，《環保活動令》載有設施運作及污染

管制準則的條文，當中訂明各項空氣污染物及污染物的排放限值。

《環保法律令》及《環保法一般條文》則訂明環境許可證的申請

要求、資格條件及審批事宜，以及有關當局的執行政策。  
 
 
3. 荷蘭的廢物處理  
 
 
3.1 過去數十年間，荷蘭的耗物量不斷上升，而且實際空間

匱乏，加上土地環境變差，迫使荷蘭政府在多年前已採取措施減少

以 堆 填 方 式 處 理 廢 物 。 荷 蘭 的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主 要 受 " 拉 斯 尼 克

階梯 " ("Lansnik's Ladder") 2 的理論影響。 "拉斯尼克階梯 "廢物管理

架 構 在  1994 年 納 入 荷 蘭 法 例 ， 而 歐 盟 亦 將 此 項 管 理 架 構 納 入

《廢物綱領指引》(Waste Framework Directive)內。此項廢物管理架構的

基本原則如下：盡可能避免產生廢物、從廢物中回收有價值的

原材料、焚化剩餘廢物以產生能源，以及只有最後剩餘的廢物才可

以環保方式堆填。  
 
3.2 為減少依賴堆填區棄置廢物，荷蘭政府在 1995年發出一項

廢物令，禁止35類廢物 (包括所有可燃燒的廢物和可生物降解的廢物 )
棄置於堆填區。荷蘭政府亦在同年開徵堆填稅，使棄置廢物於堆填區

的費用更為昂貴，藉此減少廢物產生，同時推廣循環再造、堆肥和

焚化的廢物管理方法，以提高這些方法的吸引力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"拉斯尼克階梯 "是荷蘭一名國會議員提出的廢物管理架構模型，此模型以該議員的

名字命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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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最 初 設 立 堆 填 稅 時 ， 當 局 對 所 有 廢 物 徵 收 劃 一 稅 率 。

2000年，當局設定兩個不同的稅率。可燃燒的都市固體廢物稅率

較高，假定為不可燃燒而沒有其他回收途徑的廢物則稅率較低。

2002年，當局把稅率大幅提升，而在隨後數年，稅率亦持續輕微

調升。2010年，堆填稅由 2000年代初的每公噸  65 歐元 (即  670 港元 )
大幅提升至每公噸 107.5歐元 (即 1,107港元 )，此徵稅率為全歐洲

最高。由於徵收昂貴的堆填稅，使更多都市固體廢物由堆填轉為循環

再造 3 或焚化。其後，由於廢物堆填量極低，以致徵收堆填稅變相

成為毫無助益的行政負擔，因此當局在2012年廢除堆填稅。 4 
 
3.4 除了堆填區禁令和堆填稅外，荷蘭亦推行一系列措施，以

防止廢物產生和推廣循環再造及物料回收。這些措施包括：實施嚴格

的廢物處理標準；設立廢物收費制度，規定住戶按所產生的廢物量

付費；以及規定生產者負責在產品廢棄階段處理產品。 5  此外，

荷蘭政府亦制訂了明確的國家廢物管理計劃。  
 
 
國家廢物管理計劃  
 
3.5 2002年，荷蘭修訂《環境管理法》，訂明基礎設施和環境部

須依據廢物管理架構模型和國家環境政策計劃，每隔  6 年一次制訂

國 家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( 下 稱 "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")(National Waste 
Management Plan)。首個廢物管理計劃在 2003年年初實施，並在 2009年
檢討，其後推出了第二個廢物管理計劃，年期由 2009年至 2015年，

預計會延長至 2021年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在廢物管理方面，荷蘭近年來不斷增加廢物回收，在 2009年前已達致《廢物綱領指引》

所訂的 50%回收指標，較限期提早了 11年。事實上，廢物管理委員會 (Waste Management 
Council)已在 2006年停止運作，因為該委員會所訂的所有指標均已達致，而廢物問題

在荷蘭不再是重要問題。廢物管理委員會於 1990年成立，負責協助各級政府部門監管

推行廢物管理政策。  
4 根 據 公 共 工 程 和 水 管 理 總 局 在 2013 年 12 月 20 日 的 電 郵 回 覆 ， 荷 蘭 政 府 計 劃

於 2014年 10月再次徵收堆填稅，目的是將稅務負擔轉移至耗用環境資源的活動上，

藉此推動減廢。  
5 生產者有責任為以下產品設立收集及回收系統：廢電器及電子產品、廢棄車輛、

輪胎、電池及包裝廢料。當中涉及的開支往往會轉嫁予消費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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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首個廢物管理計劃訂明荷蘭未來的廢物管理架構，並制訂

全 國 的 廢 物 監 管 政 策 。 該 計 劃 禁 止 混 合 都 市 廢 物 直 接 棄 置 於

堆填區，並要求透過回收和善用不可循環再造的廢料 (例如用作

燃料 )，把廢物使用率由 2000年的 81%提高至 2012年的86%。  
 
3.7 第二個廢物管理計劃推出多項加強廢物管理政策的措施，

例如訂立數量指標，在 2015年或之前把家居廢物回收量和廢物

總回收量分別提升至 60%和 85%，並透過盡量回收和重用廢物，

以減少廢物產生和廢物對環境的影響。  
 
 
4. 熱能廢物焚化的發展概況  
 
 
4.1 荷蘭在採用熱能廢物焚化技術方面歷史悠久。早於1919年，

已有早期的焚化設施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投入運作。過去數十年間，

隨着科技不斷進步，廢物焚化設施逐步具備轉廢為能和減少排放的

功能。在荷蘭，極少設施應用熱解和氣化技術處理都市固體廢物，

因為該兩項技術只適用於明確單一的廢物類別，不適用於處理都市

固體廢物。 6 
 
4.2 荷蘭在 1995年實施堆填區禁令和徵收堆填稅後，導致更多

廢物以焚化方法處理。然而，當時的焚化設施產能不足，廢物收集商

須選擇把廢物出口至鄰近國家，或是接受棄置廢物的堆填費用不斷

增加。2002年的情況尤甚，當時每公噸廢物的堆填稅大幅增加，堆填

頓成昂貴的廢物處置方法。其後，荷蘭把大量可燃燒廢物運往德國

堆填，但德國在 2005年實施堆填區禁令後，此法便不再可行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根據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在 2013年 12月 20日的電郵回覆提供的資料。  



立法會秘書處  IN10/13-14 
 

 
 

 

 
資料研究組  第  6  頁  

4.3 在德國實施堆填區禁令後，荷蘭在 2000年代中期作出大量

投資，以增加廢物焚化設施的產能。在2007年 1月，荷蘭政府進一步

開放邊境，從國外輸入廢物 (家居廢物和工商業廢物 )焚化，目的是

推動荷蘭的焚化設施進一步擴大產能。與此同時，荷蘭亦成功推行

國家廢物管理計劃，以減少廢物量，導致廢物焚化設施的淨產能

自 2010年起已出現過剩。因此，廢物商從其他國家 (例如英國及

意大利 )進口廢物，盡量使用焚化設施的過剩產能。  
 
4.4 爐排焚化技術可靠穩妥，適合用來處理不同成分和熱值 7 的
都市固體廢物，因此荷蘭只採用這種技術處理廢物。此外，操作

簡 易 、 所 需 人 手 不 多 和 容 易 培 訓 人 員 等 因 素 亦 令 這 項 技 術 具

吸引力，因此獲新建成的焚化設施採用。 8 
 
4.5 截至 2012年，在荷蘭的都市固體廢物焚化設施共有 12座，

總產能為 760.5萬公噸。這些設施均為認可的能源回收設施，獲准

進口可燃燒廢物作焚化處理。2012年，經焚化處理的廢物 (本地及從

國外進口的廢物 9 )總量為 748萬公噸，過剩的淨產能接近 2%。鑒於

現時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，加上預期荷蘭本土的廢物量在未來數年

將會下降 10，該國廢物焚化設施的產能在 2020年 1月 1日前應該不會

增長。 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熱值是燃料經完全燃燒後產生的熱量。  
8 根據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在 2013年 12月 20日的電郵回覆提供的資料。  
9 經焚化處理的外地廢物共有 103.5萬公噸，約佔 2012年經焚化處理的廢物總量 14%。  
10 根據荷蘭合作銀行的報告，荷蘭在 2012年的可燃燒廢物量達到 644.5萬公噸，估計

在 2015年或之前會減至 550萬公噸。參閱 Dutch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(2012)。  
11 參閱 Recycling Portal (2009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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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回收  
 
4.6 在荷蘭，能源回收是廢物焚化設施的重要收入來源。按照

《環保活動令》，廢物焚化產生的熱能須以技術上可行並合乎經濟

效益的方法盡量回收。荷蘭所有廢物焚化設施均提供電力及／或

熱能，焚化設施可從產生的能源收回約  50% 總運作成本 12。此外，

在廢物焚化設施產生的電力中，82%會輸往其他地區，其餘18%會供

設施本身使用。同時，所產生的熱能會用於工業程序和為地區及

溫 室 供 熱 。 2012 年 ， 廢 物 焚 化 設 施 產 生 的 電 力 及 熱 能 分 別

為40億1 400萬度及 14.1 拍焦耳。  
 
4.7 在善用廢物焚化設施產生的能源方面，阿姆斯特丹堪稱

典範。Afval Energie Bedrijf (下稱 "AEB")是市政府擁有的廢物及能源

公司，該公司設有兩座廢物焚化設施，合計焚化總產能為荷蘭之冠。

AEB每年處理超過 140萬公噸家居及工業廢物，佔荷蘭每年可燃燒

廢物總量的 20%至 25%。在燃燒廢物的過程中，AEB可發電 10億度，

足夠應付 285 000戶 (即阿姆斯特丹所有住戶的 75%)的電力需求。  
 
4.8 此外，阿姆斯特丹約有  5 萬個住戶使用由地區供應的熱能，

其中 25%的熱能來自廢物焚化。該市利用廢物產生熱能，減少依賴

天然氣等主要燃料。預計更多住戶 (以數十萬戶計算 )會在未來數年

接駁地區供熱系統，此舉將有助阿姆斯特丹達致二氧化碳排放量

減少 40%的改善氣候目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根據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在 2013年 12月 20日的電郵回覆提供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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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及執行措施  
 
 
環境許可證  
 
4.9 在荷蘭，設立廢物焚化設施前，營運商須獲省政府發出環境

許 可 證 。 環 境 許 可 證 必 須 說 明 污 染 物 質 的 排 放 限 值 和 檢 查 及

維修保養的詳情。當局會邀請環保團體和當地居民等不同持份者

參與許可證的申請過程，讓他們發表意見。  
 
 
自我監察制度  
 
4.10 荷蘭的環保法例訂明，焚化設施營運商須實施自我監察

措施，以監察廢物焚化設施排放的污染物。具體而言，廢物焚化設施

須設置自動化系統，防止在排放物超過限值時把廢物送入焚化

設施。營運商亦須遵守法例所訂的排放物取樣分析和測量標準。  
 
4.11 此外，營運商須校對和定期檢查測量系統，確保操作正常，

並須每年聘請認可專業人士監察測量系統和進行平行測量，以確保

能準確測量污染物排放量。  
 
 
環境視察及提交環境報告  
 
4.12 省政府負責對廢物焚化設施進行環境視察。焚化設施營運商

須每年向省政府提交環境報告，詳述焚化設施的運作對環境的

影 響 。 營 運 商 亦 須 向 "歐 洲 污 染 物 排 放 及 轉 移 登 記 冊 " (European 
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)提交報告。該登記冊載有全歐洲

的環境資料，例如釋放到空氣、水和土地的污染物數量，以及

歐盟成員國工業設施的廢物轉移到別處的資料。 1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《歐洲污染物排放及轉移登記冊》是供公眾查閱的電子資料庫，設立登記冊的目的

是讓公眾更容易查閱資料和參與有關環保方面的決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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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對廢物焚化的接受程度  
 
4.13 由於焚化過程會產生較化石燃料便宜的熱能和電力，公眾將

廢物焚化視為較廢物堆填更佳的方法，因此廢物焚化在荷蘭獲廣泛

接受。 14 不過，荷蘭亦曾發生市民反對興建廢物焚化設施的個別

事件， 2011年起投入運作的REC Harlingen 廢物焚化設施即屬一例。

當菲士蘭省政府在 2008年決定向該焚化設施批出環境許可證時，

市民擔心該設施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不良影響。事實上，

由於興建REC Harlingen 廢物焚化設施一事引起極大爭議，省政府

在2012年 12月指令法院進行調查，以評估審批許可證的程序，供日後

的工程項目借鑒。  
 
4.14 法 院 裁 定 該 設 施 的 環 保 措 施 不 足 以 解 決 空 間 規 劃 和

自然保育方面的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省政府拒絕提供關於審批

許可證程序的詳情，因而未能取信於民。因此，法院提出多項建議，

當中包括：省政府如能全面考慮有關各方的利益、在正式授權過程

中貫徹執行政策和提高透明度，並鼓勵社會與商界更積極和以開放

的態度溝通，應可在興建廢物焚化設施一事上取得市民的支持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黃鳯儀  
2014年 2月 26日  
電話 :  2871 2125 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，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，亦不應以該等
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。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(下稱 "行政管理委員會 ")所
擁有。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，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
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，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  料  研  究  組，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
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根據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在 2013年 12月 18日的電話回覆提供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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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1 荷蘭的基礎設施和環境部(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)是主管荷蘭整體環境政策的政府機構。該部因應國內情況制訂國家環境政策和策略，並確保將歐洲聯盟(下稱"歐盟")的法例納入國家的規例。公共工程和水管理總局(Rijkswaterstaat)是基礎設施和環境部的行政機關，負責分析國家及歐盟廢物政策及規例的發展，以及評估有關政策及規例。該局亦向基礎設施和環境部提供意見，並在政策實施方面為該部提供支援。

